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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科技成果培育及促进转移转化
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发挥科技成果在激励科技创新中的重要

作用，挖掘我市优秀科技成果，加快培育省部级以上科学技术奖，

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，根据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》、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〔2016〕28 号）、《河南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》、

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<河南省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

化工作实施方案>》（豫政办〔2016〕216 号）、《河南省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<河南省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的通

知》（豫政办〔2019〕32 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科技成果，是指通过科学研究与技术开

发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。

第二章 科技成果登记

第三条 科技成果登记是挖掘培育科技成果的有效手段，是

进行科技成果申报奖励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基础。

第四条 对以下科技成果进行遴选和培育，鼓励申报登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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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软科学研究项目、产学研合作项目及高层次人才团队项目

等财政投入的各级、各类科技计划项目（含专项）及产生的科技

成果；

2.科技部门以外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的市级以上科

技创新项目，实施结项后，经主管部门审核推荐报送的科技成果；

3.市级以上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、非财政投入产生的科技

成果。

第五条 进行登记的科技成果，应同时满足备案材料规范、

完整；已有的评价结论持肯定性意见；不违背国家的法律、法规

和规章等条件。

第六条 涉及国家秘密的科技成果，按照国家科技保密的有

关规定进行管理，不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七条 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按照要求准备以下材料，(1)计

划项目验收结项证书（非财政投入产生的科技成果无需提供）或

市级以上创新创业大赛获奖证书；(2)技术研究报告；(3)科技查

新报告；(4)检测报告；(5)1 篇及以上核心期刊或 1 项及以上实

用新型专利授权证书等;(6)两家单位应用证明（注明应用起止时

间、应用情况及经济效益）。

满足以上条件，可以经所在地科技行政部门推荐，向市科技

局提出登记申请。

第八条 市科技局对申报登记的成果进行审查，符合条件予

以登记。

第九条 对具有先进性、科学性、实用性并达到省科技厅要

求的成果，按应用技术类、基础理论类和软科学类推荐录入“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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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科技成果登记系统”。

第三章 科技成果奖补

第十条 对通过省科技厅审核，并获得“科学技术成果证书”

的科技成果，每项资助 2 万元，同一完成单位每年最高资助 5 万

元。

第十一条 通过登记的科技成果，市科技局组织或委托第三

方中介服务机构根据技术水平和产生效益评出优秀科技成果，由

市政府授予证书，不再予以资金资助，作为职称评审中完成市厅

级科技项目和获得省辖市级政府科技奖励依据，并择优提名推荐

省科学技术奖。

第十二条 对于获得国家、省科技进步奖的，我市企事业单

位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项目，国家级按特等奖 300 万元/项、一

等奖 200 万元/项，二等奖 100 万元/项标准给予市级配套奖励；

省级按一等奖 50 万元/项、二等奖 30 万元/项、三等 20 万元/

项标准给予市级配套奖励。河南省科学技术奖奖金和市级配套奖

励的奖金全部属获奖人所得。

第十三条 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，在省科技厅备案

过的由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，一次性奖补 30 万元。

第十四条 备案后的社会力量设立的科学技术奖，获奖项目

及成果作为职称评审中完成市厅级科技项目和获得省辖市级政

府科技奖励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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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

第十五条 支持鼓励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，

进行技术转移转化，在“全国技术合同登记系统”中登记技术合

同。在一个纳税年度内，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 500 万元的免

征企业所得税，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，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。

第十六条 支持鼓励企业转移转化先进技术成果，对我市企

业购买省外先进技术成果并在本地转化、产业化的，省财政按其

上年度技术合同成交额（依据转账凭证和发票）给予最高 10%的

后补助，每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第十七条 鼓励市内高校、科研院所在豫实施技术转移转

化，省财政按其上年度技术合同成交额（依据转账凭证和发票）

给予最高 10%的后补助，每家单位每年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第十八条 鼓励高校、科研院所和创新型企业在我市建设市

场化技术转移机构，引进培育技术经理人队伍参与成果转化，对

新建的国家级、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市财政分别给予 50 万元、

30 万元奖补。

第十九条 对促成技术在省内转移转化的省级以上技术转

移示范机构，省财政按其上年度技术合同成交额（依据转账凭证

和发票）给予最高 2%的后补助，每家机构每年最高不超过 100

万元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